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指導教授同意書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年級研究生«姓名»    擬提出碩士學位論文題目：                                                           
本人確認該生論文題目及內容符合本所之專業領域，並同意指導並進行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此致

所長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附註：1.本同意書請填寫一式二份。

      2.依教育部臺(迴)高字第九八五0號函規定：申報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須註明教授或副教授證書字號。
      3.依教育部109年3月13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027810號函辦理。
      4.請詳細填寫下列表格以利敦聘。
	教授姓名
	
	教授證書字號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職      稱
	

	聯絡電話
	
	通  訊  處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1號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114學年度1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本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學號：«學號»         研究生：«姓名»        碩士論文已完成初稿，經指導教授確認該生論文題目及內容符合本所之專業領域，並同意推薦舉行碩士學位論文考試，請惠予安排考試相關事宜為荷。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考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考試地點
	本校 　　　樓　　　　　室

	指導教授

簽     名
	
	服務學校及系所：
最高學歷學校及系所：
研究領域：

聯絡地址： 
電話：

	口試委員
	審查委員一

姓名：
職稱：
教師最高職級證書字號(非教職免填)：
	服務學校及系所：
最高學歷學校及系所：
研究領域：

聯絡地址： 

電話：
	□
校外委員
(代碼)
_____
	□
召集人

	
	審查委員二

姓名：
職稱：
教師最高職級證書字號(非教職免填)：
	服務學校及系所：
最高學歷學校及系所：
研究領域：

聯絡地址： 

電話：
	□
校外委員
(代碼)
_____
	□
召集人

	繳驗文件
	□碩士論文摘要    □碩士論文初稿

□歷年成績單
□學術倫理數位課程通過之修課證明

□論文原創性查核表 [比對結果以25%(含)以下為基準(排除參考文獻)]
□資格考核證明影本 [最遲於離校程序完成前檢附]

	公開條件
	□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   年 [請附臺北市立大學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院長
	校長

	
	
	
	

	申請學生：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含手機)：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行政作業自我檢核表

	學位考試委員會組成規定
	檢核完成 (請勾選V)

	
	學生自檢
	系所複核

	1.指導教授專業性：指導教授對修讀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
	
	

	2.委員專業性：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對修讀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
	
	

	3.委員會人數：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三人至五人；如為共同指導論文，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以外之學位考試委員須達兩人(含)以上。
	
	

	4.校外委員比例：學位考試委員會校外委員達三分之一(含)以上；如為共同指導論文，校外委員比例亦同。
	
	

	5.召集人：學位考試之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
	
	

	6.委員最高學歷：所有學位考試委員之最高學歷不得均為同校同系所。
	
	

	7.委員資格：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二項)。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8.利益迴避原則：凡研究生之配偶或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學位指導及考試之利益關係。
	
	本項目學生如未V，請逕退回。

	9.申請表欄位資訊：所附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各項欄位資訊已填妥並確認無誤。
	
	

	備註

1. 學位考試委員會規定依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辦理。

2. 本檢核表攸關學生學位考試申請及執行之效力，請據實依規審慎檢核。
	簽章欄
	學生
	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

	
	
	
	

	
	
	指導教授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學年度　　學期撤銷學位考試申請表
	申 請 者
	
	年　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原　  因
	茲因
擬請准予撤銷學位考試申請。

	指導教授
簽    名
	

	人
辦

承
	
	  院     長
	

	單 位 主 管
	
	
	


註：影本送教務處註冊組備查

臺北市立大學  聘函

                                     地  址：111036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

                                     傳  真：(02)28751551
                                     聯絡人：李麗珠
                                     電  話：(02)28718288-6502
受文者：   «姓名»    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日期：北市大  聘字第         號

    茲敦聘

          教授擔任本校     學年度第    學期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姓名»同學碩士學位考試

口試委員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公告

研 究 生：«姓名» 

指導教授：«指導姓»

 MERGEFIELD 指導名 «指導名»教授

口試委員：

«委員一»

 MERGEFIELD "委員一名" «委員一名»教授、«委員二»

 MERGEFIELD "委員二名" «委員二名»教授、

論文題目：«中文»
時間：«日期»
«時間» 

地點：本校    樓  樓«地點»教室

【聯絡電話：分機          】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中華民國«寄發日期»

臺北市立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會議紀錄

	學號
	
	姓名
	

	論文題目
	

	口試委員
	召集人
	«服務學校»
	«姓名»

	
	審查委員
	«服務學校»
	«姓名»

	
	指導教授
	«服務學校»
	«姓名»

	發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口試紀錄
	1、 召集人致詞

2、 畢業論文發表、研究生簡報論文內容

3、 進行口試、口試委員提問、研究生答辯

4、 口試委員會議(研究生及旁聽者離席)

5、 宣佈口試結果及建議事項(研究生返席)


                  指導教授：             (簽名)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學生姓名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指導教授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研究結果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論文題目
	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

	評審時間
	«日期»

 MERGEFIELD 時間 «時間»

	
	審查項目
	記分標準
	得分

	
	1.文字與組織
    (20%)
	A.文字方面(10%)  含：修辭、敘述
	

	
	
	B.組織方面(10%)  含：體系、組織
	

	
	2.研究方法與步驟
  (30%)
	A.研究方法妥善(10%)
	

	
	
	B.研究步驟適當(10%)
	

	
	
	C.參考資料豐富確當(10%)
	

	
	3.內容及觀點
    (30%)
	A.內容充實(15%)
	


	
	
	B.觀點正確(15%)
	

	
	4.創見與貢獻
    (20%)
	A.見解獨到(10%)
	

	
	
	B.有助於理論之建立及問題之解決(10%)
	

	總

分
	

	評

語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綜合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口試日期
	«日期»«時間»

	論文題目
	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

	口

試

分

數
	委員一
	

	
	委員二
	

	
	委員三
	

	
	總平均
	(小數點第2位)



□ 論文題目文字不需修改

□ 論文題目調整為   中文：


英文：


   論文口試委員：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研究生　 «姓名»   之論文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碩士學位論文條件。

審查委員兼主席：

審　查　委　員：

指　導　教　授：

所          長：

論文口試日期：中 華 民 國 «日期»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論 文 修 正 確 認 書

研究生             （學號           ）   年   月   日口試

之論文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業已依照碩士論文口試委員意見修正，並經本人確認無誤。

研 究 生：              （簽章）

指導教授：              （簽章）
所    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111036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1號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s Equipment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aipei
No.101, Sec.2, Jhongcheng Rd., Shinli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1036, Taiwan (R.O.C)
TEL: 886-2-28718288 ext.6502   FAX: 886-2-28751551
E-Mail: kikol@utaipei.edu.tw   https://iset.utaipei.edu.tw/


«指導/委員姓»教授«指導/委員名»道鑒：

本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學年度第  學期碩士班研究生«姓名»進行論文口試，承蒙 先生惠允擔任口試委員，至為感激。茲檢陳有關口試事宜列出如下，屆時敬請蒞臨指導。

	一、論文題目
	«中文»

	二、研 究 生
	«姓名»

	三、指導教授
	«指導/委員姓»

 MERGEFIELD "指導名" «指導/委員名»教授

	四、口試委員
	«委員一»

 MERGEFIELD "委員一名" «委員一名»教授、«委員二»

 MERGEFIELD "委員二名" «委員二名»教授、«指導姓»

 MERGEFIELD "指導名" «指導名»教授

	五、口試時間
	«日期»

 MERGEFIELD "時間" «時間»

	六、口試地點
	本校    樓  樓«地點»教室


專此奉懇，敬頌

道 綏

　　　　　　　　所長
敬啟

«寄發日期»
聯絡人：李助教

電話：28718288-6502
臺北市立大學領據

論文指導費-口試階段(碩士班)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代號63】

應  支:新台幣肆仟元整
扣  稅:新台幣零元整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新台幣零元整
實  支:新台幣肆仟元整
具領人： «指導姓»

 MERGEFIELD "指導名" «指導名»教授
戶籍所在地 : 本校教師

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郵局局帳號: 本校教師

中華民國«日期»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所填寫之領據乃臺北市立大學為核發本人上述款項繕造印領清冊、費用領據業務使用。
	

	本人同意將領據內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郵局之局帳號及

	戶籍地址等）提供給臺北市立大學業務相關承辦單位繕製印領清冊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

	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臺北市立大學領據

論文口試費(碩士班)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代號63】

應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扣  稅:新台幣零元整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新台幣零元整
實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具領人： «委員姓»

 MERGEFIELD 委員二名 «委員名»教授

戶籍所在地 : 本校教師

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郵局局帳號: 本校教師

中華民國«日期»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所填寫之領據乃臺北市立大學為核發本人上述款項繕造印領清冊、費用領據業務使用。
	

	本人同意將領據內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郵局之局帳號及

	戶籍地址等）提供給臺北市立大學業務相關承辦單位繕製印領清冊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

	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臺北市立大學領據

論文口試費(碩士班)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代號63】

應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扣  稅:新台幣零元整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新台幣零元整
實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具領人：«委員姓»

 MERGEFIELD "委員一名" «委員名»教授

戶籍所在地 :        縣市       市區鎮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中華民國«日期»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所填寫之領據乃臺北市立大學為核發本人上述款項繕造印領清冊、費用領據業務使用。
	

	本人同意將領據內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郵局之局帳號及

	戶籍地址等）提供給臺北市立大學業務相關承辦單位繕製印領清冊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

	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碩1





碩2.1





學位考試委員會行政作業自我檢核表如附。





(本表核畢即可依憑申請聘函用印。


(依本校學位考試校外委員認定基準表，校外委員代碼如下：


2.1外校專任教師(本校退休且未同時擔任本校兼任教師者)。


2.3外校產官學研法人專職(本校退休且未同時擔任本校兼任教師)。


3.x任外校教師或產官學研法人職或無職者(非同時任職本校兼任教師、或非為本校退休且未同時擔任本校兼任教師者)。





碩2.2





碩3





碩4





碩5





碩6





碩7





碩8





碩9





碩10





碩11





碩12





碩13.1





(單筆給付1千萬以下;5千元以上,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








碩13.2





(單筆給付1千萬以下;5千元以上,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











碩13.3





(單筆給付1千萬以下;5千元以上,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














